
「與主辦或訓練機關(構)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(構)」如何認定 

(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3.11.29局給字第 0930065279號函) 

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二、(一)外聘講座鐘點費規定所稱

「與主辦或訓練機關(構)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(構)」係指各院二級機關之下具

隸屬關係之機關(構)。 


